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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机组灵活性改造（深度调峰）验收试验及认证项目，提出其相关技术服务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提供符合本文件所列标准的高质量、高标准的优质产品，以及相应的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且必须满足国家关于火力发电厂的质量、安全、劳动保护、文明施工、环保、消防等强制性标准。

1.3 投标方必须执行本技术规范书所列标准，如与招标方采用的标准有矛盾时，按较严格标准执行。

1.4本项目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费用均已包含在报价中，因知识产权产生的纠纷由投标方自行承担或解决，招标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1.5资质和业绩要求

1.5.1资质：投标方应具有电力工程调试二级（或以上）资质证书。
1.5.2业绩：投标方近5年（2020年1月至今）须具有至少1项300MW及以上燃煤机组灵活性改造（深度调峰）验收试验及认证业绩。业绩应提供有效的相关证明性材料，至少包含合同首页、买卖双方签字盖章页、签订日期及能够反映服务内容的关键页等能证明业绩真实性的相关内容。
1.6在合同签订后，招标方有权因规范、标准、规程发生变化而提出一些补充要求。

1.7投标方按照《四川省燃煤机组灵活性改造及新增调峰容量认定管理办法》试验技术要求开展改造后试验，试验合格后出具试验评价报告。

2 项目概况

2.1 汽轮机概述

汽轮机为东方汽轮机厂制造，型号为N600-16.7/538/538-1，型式为亚临界、中间一次再热、冲动式、单轴、三缸四排汽、凝汽式汽轮机。汽轮机高、中压部分采用双缸结构，独立设置主汽阀和调节阀。汽轮机的三根转子均支承在各自的两个轴承上。凝汽器采用双壳体、单流程、双背压表面式凝汽器，配两套胶球清洗装置，循环水供水系统采用二次循环方式。每台机组一座自然通风冷却塔一台。
汽轮机主要设计参数

	项   目
	数据
	项   目
	数据

	额定转速
	3000r/min
	额定功率
	600MW

	最大连续运行功率
	643MW
	额定主蒸汽压力
	16.67MPa

	主蒸汽流量
	1785.4t/h(额定)，2028t/h(最大)
	额定主蒸汽温度
	538℃

	额定再热蒸汽压力
	3.547MPa
	额定再热蒸汽温度
	538℃

	设计排汽压力（平均）
	5.8kPa(a)
	额定给水温度
	274℃

	冷却水温度
	20℃(设计)，33℃(最高)
	热耗
	7825kJ/kW.h(额定工况)

	配汽方式
	复合配汽/顺序阀配汽
	
	


2.2 锅炉概述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工程为2×600MW燃煤发电机组，配套锅炉为东方锅炉厂生产的DG2028/17.45-II3亚临界压力锅炉，“W”火焰、双拱形单炉膛、尾部双烟道结构、中间一次再热、自然循环、平衡通风、固态排渣、双拱形单炉膛、悬吊式燃煤汽包炉。锅炉设计燃用煤源为古叙煤田的无烟煤，近几年来公司来煤变化频繁，煤质变差。制粉系统采用正压直吹式，每台炉配有6台沈重BBD4060双进双出筒式低速钢球磨煤机，每台磨煤机带6只煤粉燃烧器。        锅炉主要参数
	项目
	单位
	BMCR
	BECR

	过热蒸汽流量
	t/h
	2028
	1928

	过热蒸汽出口压力
	MPa(a)
	17.45
	17.4

	过热蒸汽出口温度
	℃
	541
	541

	再热蒸汽流量
	t/h
	1721.213
	1633.547

	再热蒸汽进/出口压力
	MPa(a)
	4.09/3.91
	3.87/3.70

	再热蒸汽进/出口温度
	℃
	330.1 /541
	324.5/541

	给水温度
	℃
	280.7
	277.1

	整炉计算循环倍率
	
	4.59

	回路最小循环倍率
	
	前墙2.98    后墙2.75    侧墙2.78

	注：1）BMCR蒸发量等于汽机在阀门全开(VWO)时的进汽量，此工况下考核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

2）锅炉额定蒸发量工况（BECR）参数（相当于汽轮机额定功率TRL工况进汽量，此工况下考核锅炉保证效率）。

3）压力单位中“a”表示绝对压力


3 标准规范

本工程将遵循如下主要的规程、规定和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GB 8117-2017   《汽轮机热力性能验收试验规程》

GB 10184-2015  《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DL/T 467-2019  《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性能试验》

DL/T 469-2022  《电站锅炉风机现场性能试验》

DL/T 1210-2013 《火力发电厂自动发电控制性能测试验收规程》

DL/T 655－2017 《火力发电厂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656－2016 《火力发电厂汽轮机控制及保护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657－2015 《火力发电厂模拟量控制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659－2016 《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验收测试规程》

DL/T 711-2019  《汽轮机调节保安系统试验导则》

DL 1056-2019   《发电厂热工仪表及控制系统技术监督导则》

DL 5175-2021   《火力发电厂热工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系统设计规程》

2024年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四川省燃煤发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及新增调峰容量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电网和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及调度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规定》

四川发电机组并网安全性评价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网源协调管理规定

网源协调管理规定（省调）

电网AGC管理规定

其它相关国家有关标准。

其它相关行业规程、标准。

设备制造厂家说明书及检修维护手册。

电厂的规程、规定及各项管理制度等。

电厂的图纸等技术资料。

所有标准都应是最新版本，如标准间出现矛盾时，则按最高标准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

在招标方的认可下，投标方可以采用超过上述条款指明的规程和标准。达成新的最低要求的标准，使得设计和材料更高级、更经济，能使本技术协议书中所述投标方提供的设备稳定可靠地连续进行。

4 工程内容

4.1 服务范围：本次服务范围为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机组灵活性改造（深度调峰）验收试验及认证。主要包括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受热面、汽水、烟风温度测试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燃烧稳定性试验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烟气脱硝、污染物排放测试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振动测试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主要辅助设备运行评价；热工控制逻辑检查及热工自动性能评价；深度调峰工况一次调频试验；深度调峰运行发电机组试验（进相试验及PSS试验，包含励磁系统厂家现场服务）等。提交试验报告并负责根据评估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修改完善直至入库，按照四川省发电机组深度调峰能力验证与认定程序组织完成与电网和省相关部门验证与认定。
4.2 工期要求：具体试验时间以招标方通知为准，试验工期为10天。深度调峰验收试验后7天内完成试验数据整理，提交六份正式试验报告及2套电子文本，并出示正式报告提交招标方。20天内完成深度调峰认定工作。

4.3 工作内容：对#2机组运行的以下各项内容进行测试和评价。根据试验结果，对招标方#2机组深度调峰运行提出可行性建议。提交试验报告，按照四川省发电机组深度调峰能力验证与认定程序组织完成与电网和省相关部门验证与认定。

4.3.1 安全性评价

最低不投油稳燃负荷运行工况（30%ECR）期间：

锅炉水冷壁、过热器、再热器各部位壁温不超温；

主蒸汽温度不超温；

再热蒸汽温度不超温；

过热器减温水量可控；

再热器减温水量可控；

4.3.2 稳定性评价

评价最低不投油稳燃负荷运行工况（30%ECR）期间：

锅炉部分：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受热面、汽水、烟风温度测试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燃烧稳定性试验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锅炉烟气脱硝、污染物排放测试与评价。
汽机部分：最小技术出力工况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振动测试与评价，最小技术出力工况主要辅助设备运行评价。

热工部分：热工控制逻辑检查及热工自动性能评价（含技术服务），深度调峰运行发电机组一次调频试验。

电气部分：深度调峰运行发电机组试验（进相试验及PSS试验，包含励磁系统厂家现场服务）。
5.双方责任

5.1招标方责任

5.1.1负责向投标方提供设备相关的技术资料。

5.1.2 负责向投标方进行施工作业前的安全技术交底。

5.1.3负责执行检修工作票要求的安全措施及系统隔离的相关安全措施。

5.1.4 负责现场试验工作的监督、把关、验收及协调工作。

5.2 投标方责任

5.2.1 负责编制试验工作的安全技术措施、作业指导书（含施工进度、人员及机具组织、安全措施、技术措施等），同时对试验方案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

负责施工安全，承担自身的安全责任，根据施工需要按规定采取必要安全、保卫措施，杜绝人身伤亡事故及其他重大事故，保证工作安全及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安全责任按双方签定的《安全责任书》界定。

5.2.2 本试验所涉及的材料、设备、工器具、仪器仪表、安全防护措施等均由投标方负责提供，并满足试验工作的需要。临时电源引接位置由招标方指定，投标方所需临时电源的电源箱、电缆、航空插头等其它所有材料由投标方负责。

5.2.3 负责配合及共同确认招标方执行检修工作票要求的安全措施及系统隔离的相关安全措施。

5.2.4 负责试验场地范围安全文明生产工作，服从公司安全文明生产管理，按规范化试验要求进行作业；

5.2.5 负责试验现场的定置管理。

5.2.6 负责完成试验数据记录、试验结果的计算、分析、编写报告，并对检验报告准确性负责。试验完成后7天内提供《试验报告》。提交六份正式试验报告及2套电子文本。

5.2.7 负责所涉及试验的设备的现场保管，服从招标方的质量监督和其他需要配合及临时安排的工作。

5.2.8 本工程开工前7日内向公司提供经投标方审核批准的施工作业指导书。

5.2.9 投标方负责试验所需的保温、铝皮、测试孔的拆除和恢复工作。

5.2.10负责试验的全部技术工作，按技术要求开展相关验证试验。

6项目组织与管理
6.1人员配置及要求
投标方应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为招标方提供技术服务，相关试验人员应有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项目经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素质符合工程性质要求，投标方所有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安全基础知识，能独立完成招标方组织的各项培训、考试。以下资料需投标方在办理入厂手续时提供。

6.1.1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需具备本工程范围的业绩且不得少于一家，并持有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管理资格证书，在投标书中明确项目经理并授权委托，施工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更。

6.1.2 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取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6.1.3 参加试验认证的人员应为相关设备专业技术的熟练工，有300MW及以上机组安装、检修或试验的实际经验，并提供人员构成情况表，特殊工种人员应附资质证书。

6.1.4 试验人员开工前7日到场进行安全培训和专业考评，项目开工前通过招标方维护部、生技部笔试面试，否则不允许项目开工。如因工作量较大影响后续工期时，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增派人员，投标方需同意。

6.1.5 试验单位的主要人员（管理与技术人员）必须提供中标单位的社保证明，不得借用资质。
6.2项目安全管理
6.2.1投标方应当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关安全规定及采购人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全面负责本项目范围内实施过程中的安全文明、环境保护、工业卫生等的管理工作，确保不发生人身及设备事故。
6.2.2投标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擅动、破坏运行设备及周围环境设施。甲方有权对安全文明工作进行检查，有权对不规范的作业提出改进意见和考核，乙方应遵照执行。
6.2.3每次现场试验前，投标方工作人员必须对锅炉运行参数进行检查，确认参数运行稳定后方可开展试验工作。试验过程中发现的缺陷或隐患，现场工作人员应及时告知招标方相关负责人，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缺陷或隐患处理整改完成后，应重新进行试验。

6.2.4本项目存在的主要安全风险：

（1）可能因漏停电、误送电、走错间隔、电动工器具及电焊机接地不良好、漏电保护功能不完善、电缆中间有接头、与带电设备安全距离不够、金属容器或潮湿环境未使用安全电压等情况造成人员触电事故。

（2）可能因个人高处作业安全带、安全网、防坠器未使用或未正确使用、脚手架搭设不合格等情况发生人员高处坠落。

（3）可能因高处物品未做防坠措施、高处作业工器具未使用工具袋、拆卸的物品无防坠落措施等情况导致高处落物伤人。

（4）可能因人员在楼梯、平台移动过程中，未注意现场标识警示，存在踏空、擦伤、摔倒的风险。

（5）可能因人员不清楚现场实际工作环境，在高温蒸汽管道区域存在烫伤的风险。

（6）可能因人员在试验过程中对现场测点、探头、保护不清楚，误动现场测点，造成设备跳闸的风险。

6.2.5本工程项目需采取安全及预防措施

（1）投标方必须建立和完善安全文明检修管理组织机构，落实专人负责安全文明检修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加强内部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开工会、收工会和周安全学习等安全基础管理。

（2）投标方作业人员需安全教育培训合格后，方能进入检修现场，外委单位中途新进员工需经公司进行安全培训合格和招标方日常管理班组组织安全技术交底；特殊工种（高处作业）做到持证上岗。

（3）投标方根据承担的检修项目，编制#2号机组深度调峰验收试验方案、安全技术方案、危险点分析，按审批程序报批审批后实施。
（4）投标方的检修项目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在正式开工前需对作业人员整体或分班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做好交底记录报送备案。

（5）投标方人员，进入检修现场人员，必须佩戴公司统一制作的厂牌，否则视为未经安全培训进入现场；工作负责人、安全员应佩戴袖标上岗；现场必须随时保证监护人到位；认真执行公司《反违章管理》等制度，杜绝高处作业不正确使用安全带、不正确佩戴安全帽等违章行为，严禁无人员监护下自行开展工作。

（6）投标方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安全措施完善，开工前均应重新检查措施是否落实，禁止无票作业或擅自扩大作业范围。

（7）投标方使用的安全工具、电动工器具、仪器仪表，必须经过检查（试验）合格或在检验使用期内的方可使用（有合格的标识），禁止使用不合格的工具、机具和器具。

（8）投标方发生的不安全情况，应立即向生技部和安环部汇报。若采取隐瞒和弄虚作假，不上报，一经查证核实，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严厉追究责任单位责任。

（9）防高空坠落和落物。投标方作业人员禁止酒后作业，非特种作业人员，严禁从事特种作业；脚手架通道需设置1.2米高的双横杆护栏，并设置踢脚板，通道跳板需满铺，脚手架搭设完毕须验收合格挂牌后方可使用；2米及以上作业工作人员必须拴好安全带，高挂低用，使用工具袋，传递的物件需用绳索捆好；高处作业下方，须按照《安规》“21.1.4”条要求，设置硬质围栏隔离。在格栅平台上作业，做好铺垫，拆下的螺栓、螺帽、小型物件以及检修工具等要用工具盘（包）盛放，防坠落；作业人员高处作业，需水平移动时使用双钩安全带，上下移动需使用防坠器。严禁将材料及检修零部件，未采取稳固措施直接放置在脚手架，或放置格栅平台上，违者将严肃查处。

（10）防止走错间隔。投标方作业前要做到“四核对”，带电设备要按照安规要求设置醒目的提示标识，严禁一人单独作业。

（11）职业健康。投标方作业现场须存有必要的急救药品，如创可贴、纱布、消毒水等；接触有职业危害的作业，须佩戴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如防尘口罩、护目镜等。

（12）投标方应遵守招标方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6.2.6文明施工要求

施工方施工人员必须做到文明施工，在施工期间做到“三无”、“三齐”、“三不落地”和“三不乱”，每天工作结束后必须及时清理施工场地，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7考核条款
7.1投标方应根据本服务项目范围、工作内容、目标、任务等编制此项目试验大纲和进度计划，项目开始前须报招标方审核通过。
7.2项目实施过程中，招标方有权对投标方的试验质量、进度、安全、文明等方面进行检查考核，对投标方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文明管理按照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管理制度依照执行。

7.3投标方应认真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开展优化工作，随时接受招标方代表的检查、整改，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好安全、质量、环境和进度管理，若有违反，招标方将根据公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

7.4项目经理离开生产现场需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并委托专人负责管理，项目经理不在生产现场按1000元/天进行处罚。

7.5 招标方通知投标方具备施工条件后，投标方须在3日内组织施工人员到达招标方现场，投标方每延误工期1天，扣项目款5000元累计考核。

7.6施工过程中因人员不能满足施工需要招标方要求增派合理数量的人员进场，投标方应按要求时限配备足够的人员，人员未按时到场，招标方有权按2000元/人*天进行考核，直至人员到齐。
7.7 投标方应妥善处理好责任范围内的人员劳动防护、安全教育、薪酬待遇等事项，若因投标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上访、聚众滋事等不良社会影响时，招标方有权动用合同款用于消除影响并考核投标方20000-50000元。

7.8资料：竣工资料移交时，应按要求把要交的资料准备齐全，编写递交资料清单，并按公司档案室的档案管理规定进行整理后，交给公司档案室，并办理交接手续。资料交付地点：公司档案室。资料移交进度超过5天，按每延迟1天考核100元。总体资料移交进度超过20天，按每延迟1天考核500元累计考核。

7.9投标方所提供的试验报告，需经招标方验收合格后并组织完成相关认定工作后，方可支付费用。

7.10未尽事宜按照招标方相关制度执行。



